附件4

《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2030年）》起草说明
呼伦贝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5—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总体考虑
为全面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组织起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我市城市工作发展目标，工作举措、实施路径、确保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城市工作决策部署在呼伦贝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起草过程中，我们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把准政治方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严格对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框架要求，确保《行动方案》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与上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将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要求贯彻到我市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
二是立足市情实际。紧密结合呼伦贝尔作为边疆地区、生态大市、多民族聚居地的实际，注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发展目标，围绕我市“林区、牧区、农区”不同特点、口岸经济、寒地测试、文旅融合等独特资源禀赋谋划差异化发展路径，力求方案具有鲜明的呼伦贝尔辨识度。
三是强化系统思维。树牢“人民城市”，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引领，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护与建设、中心城区与旗县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有效衔接，增强政策措施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四是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当前我市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任务和项目抓手。明确责任主体、确保《行动方案》可落地、可检查、能见效。
二、起草过程
学习调研阶段：为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学习先进经验，于2025年9月5日至8日赴河北雄安新区参加了专题学习培训，培训期间，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副部长秦海翔等领导及雄安新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专家，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系统解读，并分享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的先进理念与实践经验。于2025年8月25日至9月5日参加了中组部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在新加坡举办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研究班”，学习了国际先进城市治理经验。同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形成《行动方案》基本思路。
集中起草与研讨阶段：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我市迅速启动《行动方案》起草工作。起草组紧密结合中央、自治区文件精神和呼伦贝尔实际，研究形成初步框架和内容。为确保任务落实落细，于2025年12月11日将初步拟定的《行动方案》任务分工及材料报送要求提前分发至各相关单位。12月18日，组织召开关于落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具体举措调度会，就方案的核心思路、重点任务与相关部门进行集中研讨和部署，加速了方案内容的整合与深化。
征求意见与修改阶段：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我们严格履行程序，先后共征求了各相关市直部门、各旗市区两轮意见建议。征求意见工作得到了各单位的积极响应和认真反馈，共征集到意见建议X条。起草组对每一条意见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条分析，并与相关单位进行了充分沟通协调，经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共采纳X条，对其余未采纳的意见也均说明了理由。在此基础上，对《行动方案》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最终形成送审稿。
三、《行动方案》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该部分明确了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二）主要任务。围绕七个方面形成22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一部分“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包括推动“一核两极多节点”协调发展、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等2条具体任务。第二部分“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涵盖一体推进城市体检与更新、推动产城融合、扩大对外开放等3条具体任务。第三部分“建设宜居宜业的人民幸福家园”在聚焦“四好”建设、基础设施改造、交通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优化等民生领域提出4条具体任务。第四部分“打造美丽宜居城市环境”涉及生态环境治理、节能减排降碳、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等3条具体任务。第五部分“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包括房屋市政设施安全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3条具体任务。第六部分“高城市文明程度”包括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城市风貌管控、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等3条具体任务。第七部分“加强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从优化治理体系、提升物业品质、推进精细管理、建设智慧城市等方面提出4条具体任务。
（三）保障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协调指导、健全政策体系、建强干部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了确保《行动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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